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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
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
任追究规定》。同月，中央政法委印发《司法机关内部人
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同年9月，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
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这三个规
范性文件，就是政法队伍里耳熟能详的“三个规定”。

一、“三个规定”的重大意义
（一）“三个规定”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题中之意。“三

个规定”从司法机关外部、司法机关内部和办案人员自身
三个层面阻断影响独立公正司法的因素，形成全方位立
体形式保障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司法的制度体系，对于防
止司法案件受到违规干预和司法人员被“围猎”，保障独
立、公正、廉洁司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三个规定”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贯彻
落实“三个规定”，是今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整治顽瘴痼
疾的重要内容，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是中
央支持司法机关依法履职的政治要求，也是必须履行的
政治责任，对于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具
有重大意义。

（三）“三个规定”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举措。
实践证明，只有责权统一，让司法人员都能对案件质量负
责，才能为司法人员维护公平正义提供更多制度保障，最
大限度地释放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红利。

二、我市司法行政系统贯彻落实“三个规定”情况
（一）高度重视。坚持把贯彻落实中央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安排，明确措施
要求，夯实工作责任。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三个
规定”，详细解读“三个规定”，引导机关干部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强化行动自觉，全面如实做好记录。面向社会
公众广泛宣传“三个规定”内容，提升“三个规定”的社会
知晓度。

（二）如实记录。坚持把贯彻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
个规定”作为执法监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各县
（区）司法局、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科室指定专人负责此
项工作，认真调查核实并填写《贯彻落实“三个规定”情况

统计表》实行季报制和零报告制度，坚决抵制违规干预、
过问案件，不当接触交往的行为。

（三）强化监督。出台《关于加强律师维权和惩戒工
作意见》，依法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的接触交往行为，严
格执行律师执业惩戒制度，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
度。强化监督执纪，杜绝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
体案件处理，保证司法活动的公开、公平。

三、坚持“三个规定”与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接受社会
监督的辩证统一

坚持抓好“三个规定”落实，不仅是贯彻执行中央有
关精神的必然要求，而且是从源头防控司法腐败的重要
举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坚持不
懈做好过问或干预、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等重大事项记录
报告工作，深入持久贯彻执行“三个规定”，抓好“关键少
数”，严明工作纪律，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质效，司法
公正就有了保障，人民群众就会发自内心地信仰法治，

“海晏河清”司法大环境就会形成。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执行
“三个规定”及相关实施细则，把严格执行“三个规定”与
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接受社会监督辩证统一起来，营造越
来越严的氛围，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孙振黎

根据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安排，我
从四个方面与大家一起学习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

第一个方面：“三个规定”的出台经过及重大意义
2014年10月，被人们称为“法治里程碑”的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
度”。在此精神指导下，2015年3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和中央政法委分别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及《司
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同
年9月，“两高三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
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
规定》。这三个规范性文件，分别规定了领导干部插手干
预司法办案、内部人员过问案件，以及与当事人、律师等
不当接触交往行为，司法人员要主动记录报告，并视情况
进行通报和责任追究，这就是常说的“三个规定”。

通过“三个规定”的出台经过，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
看出：“三个规定”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重大举措，是保障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促进公
正廉洁司法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我们要从政治上认识和抓好这
项工作，带头将执行“三个规定”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

第二个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三个规定”
的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印发《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
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和《关
于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若干问题的
工作细则》，从推动工作落实的视角出发，进一步明确“三
个规定”的工作原则、操作细则。

运用信息技术倒逼应填尽填。在全国检察机关统一
业务应用系统中，嵌入执行“三个规定”情况强制填录界
面，要求检察官在案件办结前，必须全面如实填报受到过
问或干预、插手及不当接触交往情况，做到全程留痕，有
据可查。坚持刀刃向内，动真碰硬。充分发挥反面典型

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让严格执行“三个规定”深入人心、
触及灵魂。

第三个方面：漯河市检察机关执行“三个规定”情况
全市两级检察院坚持把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

定”，作为全面从严管党治检的有力抓手，不断筑牢公正
廉洁司法“防火墙”。

加强宣传引导，注重学习实效，营造浓厚氛围。把学
习教育作为制度执行的重要一环，着力提升干警思想认
识。深化示范引领，层层压实责任，勇于担当作为。坚持
多措并举，持之以恒抓细抓长抓出成效。由表及里、由浅
入深，追根溯源、治建同步，及时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巩固
专项整治成果。

第四个方面：营造落实“三个规定”良好社会环境
全市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运用漫画、动

漫、微视频、微讲堂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三个
规定”广而告之，积极在全社会营造严格执行“三个规定”
的浓厚氛围。

全市检察机关要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
察自觉，持续抓好抓实“三个规定”的执行，坚守公平正义、
司法为民的初心，为实现“法治昌明、海晏河清”努力奋斗！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陈连东

严守司法底线严守司法底线 确保公平公正确保公平公正
——漯河市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四长”大宣讲摘录

六年来，“三个规定”在促进全市政法机关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入推进违反防
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顽瘴痼疾专项整治，进一步营造
全社会践行“三个规定”的浓厚氛围，按照上级要求，我就
贯彻落实“三个规定”宣讲如下：

一、贯彻落实“三个规定”的重要意义
2015年，中办、国办、中央政法委等部门先后印发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
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
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
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

“三个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
具有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
用。”“司法不能受权力干扰，不能受金钱、人情、关系干
扰，防范这些干扰要有制度保障。”“三个规定”的出台，对
防止干预司法，推进严格公正执法，防止司法案件受到违
规干预和司法人员被“围猎”，保障独立、公正、廉洁司法，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刻认
识到贯彻落实“三个规定”的重大意义，站在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践
行。

二、“三个规定”的部署要求及落实情况
“三个规定”出台以来，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

高度重视，要求公安机关及下属单位全体民（辅）警、职工
等，包括退休人员都要认真执行“三个规定”。一是按要
求记录报告。二是明确规定界线。三是务必严格执纪。
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如实记录、报告过问或干预、插手案件
办理情况，受法律和组织保护。对如实记录、报告过问或
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依照《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和
相关纪律规定给予党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整治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
个规定”问题，被列为六大顽瘴痼疾专项整治之首。省公
安厅决定2021年4月20日至10月31日，在全省公安系
统开展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问题专项整治。此
次专项整治不划阶段、不分环节，将宣传教育、自查自纠、
完善机制等贯穿始终、有机结合，与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
教育、教育整顿、公安业务工作统筹推进，确保实效。

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市公安局党
委认真谋划，把深入贯彻落实“三个规定”作为查纠整改、
开局破题的“金钥匙”，坚持全方位组织、全链条查摆，多
措并举抓好“三个规定”落实。目前，“逢问必录、逢问必

报”已成为全市民（辅）警的行动自觉，有力促进了党史学
习教育和教育整顿的深入开展，激发了广大公安民警铸
警魂、守初心、担使命的强大动力。

三、下一步打算
全市公安机关将以强力推进贯彻落实“三个规定”为

重要切入点，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形成工作合力，以实
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总要求。

在此，我郑重承诺：从自身做起，坚持以身作则、以上
率下，带头扛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执行“三个规定”，不
违规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执法办案，不违规接触交往，
身体力行推动“三个规定”在全市公安机关落地生根，为
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而不懈努力！

同时，希望大家自觉遵守“三个规定”，不违规过问、
干预、插手公安执法办案，也恳请大家持续对全市公安机
关执行“三个规定”予以监督、指导，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
细落实。

下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把落实“三个规定”与党史
学习教育、教育整顿结合起来，与做好庆祝建党100周年
安保维稳工作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全体干警坚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忠诚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漯河、法治漯
河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党和人民满意的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一、“三个规定”出台的背景及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不能受权力干扰，不能受金

钱、人情、关系干扰，防范这些干扰要有制度保障。”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防止领导干预司法活动等作出战
略部署。为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党中
央随后又出台了系列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
施。201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
央政法委印发《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
追究规定》。2015年9月6日，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审议，“两高三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
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
若干规定》。以上是我们所说的“三个规定”。

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手
段，还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从外部架起了防
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高压线”，从内部筑起了防止司
法人员过问案件的“防火墙”，铺起了防止司法勾兑和利
益输送的“隔离带”，对于规范司法行为、防控廉政风险、
确保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法院系统关于“三个规定”的具体要求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以及中办、国办、
中央政法委、“两高三部”先后出台的“三个规定”有关要
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印发了《人民法院落实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
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人民法院落实〈司法机
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
法》，之后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严格
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意见》等制度，并在法院
系统扎实开展了“三个规定”专项整治活动，依托信息化
技术启用了“三个规定”新的记录报告平台，建立了“月报
告”制度，多次召开推进会，持续推动“三个规定”落地生
根。今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召开全国法院贯
彻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推进会，对全国“零报告”的法院进行集体约谈，并要求各
省高院组织落实对辖区“零报告”法院的约谈工作。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印发了《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实施细则》《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
追究规定〉实施细则》。今年以来，省高院已多次对全省

“零报告”的法院进行约谈。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和省
高级人民法院还将对持续“零报告”和记录、报告数量与
案件受理数量相比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情况进行重点督导
检查。

三、全市法院贯彻落实“三个规定”的有关情况
一是开展落实“三个规定”专项整治活动。根据上级

法院统一部署，全市两级法院2020年集中开展专项整治
活动，明确政策界限，健全问责追责机制。

二是抓好常态化填报工作。严格落实“月报告、零报
告”制度，要求全体干警每月对涉及“三个规定”的情况及
时登录平台进行填报，没有情况的实行“零报告”，做到一
事一报，随时填报。督察部门督促干警及时登记报告，确
保全员参与。

三是专项整治违反“三个规定”顽瘴痼疾。将整治违
反“三个规定”作为教育整顿顽瘴痼疾整治的首要工作任
务，制订专项整治方案，明确整治目标，细化整治措施，成
立整治专班，开通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电话彩铃。

下一步，全市两级法院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上级
法院的正确指导下，在进一步深入推进阳光司法的同时，
切实加强对“三个规定”的宣传教育，并将执行“三个规
定”情况纳入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和专项检查范围，对违
反“三个规定”的行为严格追责问责。

最后，请各位领导与全市两级法院一道，认真贯彻
落实“三个规定”，努力形成全社会践行“三个规定”的良
好局面，为全市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案件营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

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军信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陈松林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部署要求，

扎实开展好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集中宣讲和公开承诺行动，进一步营造领

导干部遵守践行“三个规定”的浓厚氛围，6月3日，我市召开防止干预司法“三个

规定”“四长”大宣讲会议。本报摘录“四长”宣讲内容，进一步营造全社会践行

“三个规定”的浓厚氛围，扎实推进整治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落地见

效，推动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走深走实，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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